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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 

第 五 屆 深水 埗 區議 會  

第 十 七 次會 議  

 

九 龍 西 區地 政 處回 應  

 

[倡 議 將 欽 州 街 與 通 州 街 交 界 部 分 臨 時 停 車 場 、 旁 邊 斜 坡 組 用 地  

改 建 為 過 渡 性 房 屋 及 平 民 墟 市  改 善 公 屋 輪 候 冊 人 士 居 住 環 境

及 區 內 無 牌 地 攤 問 題 ]  

  

 就 標 題 議 案 建 議 在 將 欽 州 街 與 通 州 街 交 界 部 分 臨 時 停

車 場 和 旁 邊 地 政 總 署 斜 坡 維 修 組 用 地 (兩 用 地 下 稱 「 有 關 用

地 」 )改 建 為 過 渡 性 房 屋 及 平 民 墟 市 事 宜 ， 現 回 覆 如 下 。  

 

 由 於 現 時 該 臨 時 停 車 場 (短 期 租 約 第 KX2870 號 )用 途 是

得 到 運 輸 署 支 持 認 為 有 地 區 需 要 ， 故 此 如 要 騰 出 臨 時 停 車 場

用 地 作 其 他 用 途 ， 須 徵 詢 運 輸 署 意 見 。 至 於 臨 時 停 車 場 旁 邊

斜 坡 維 修 組 用 地 ， 該 用 地 現 時 屬 於 地 政 總 署 斜 坡 維 修 組 （ 下

稱「 該 組 」）的 臨 時 政 府 撥 地 (臨 時 政 府 撥 地 第 GLA-TNK 1284

號 )，用 作 該 組 斜 坡 修 葺 及 改 善 工 程 合 約 的 工 地 辦 公 室 及 後 援

緊 急 控 制 中 心 ， 撥 地 期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。  

 

 有 關 用 地 是 否 適 合 用 作 過 渡 性 房 屋 及 平 民 墟 市 ， 要 視

乎 有 關 用 地 日 後 用 途 及 有 沒 有 非 牟 利 機 構 提 出 具 體 的 可 行 方

案 ， 並 獲 得 相 關 政 策 局 的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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